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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管理學院管理博士班 

博士論文計點辦法 

94.3.15 經院務會議審查通過 

96.11.6 經院務會議審查通過 

97.5.1 經院學術委員會審查通過 

97.5.15 經院務會議審查通過 

101.6.5 經院學術委員會審查通過 

105.1.7 經院學術委員會審查通過 

105.1.18 經院務會議審查通過 

106.1.13 經院務會議審查通過 

 106.9.19經院學術委員會審查通過 

106.10.3經院務會議審查通過 

108.02.26經院學術委員會議審查通過 

108.03.12經院務會議審查通過 

109.01.21經院學術委員會議審查通過 

109.03.03經院務會議術委員會議審查通過 

109.07.10經院學術委員會議審查通過 

109.11.24經院學術委員會議審查通過 

111.04.26經院學術委員會議審查通過 

112.07.21經院學術委員會議審查通過 

1. 為評定本校管理學院管理博士班(以下簡稱本博士班)學生之研究論文成果，做為畢業條

件之一，特制定本博士班之論文計點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2. 本博士班之研究成果之評定暨申請論文口試最低標準如附表。 

3. 發表之研究論文或個案研究需為進入本博士班後所完成，與本博士班指導教授或共同

指導教授合著且與博士論文內容相關之論文始得列入計點，其論文或個案研究作者排

序中，研究生本人、指導教授及共同指導教授需置於其他作者之前，又每一論文或個

案研究只歸屬於一位博士生之論文點數計算。 

4. 本博士班申請論文口試之最低標準需達 8 點以上(含)，若該論文或個案研究已被用為抵

免資格考科目，則不列入點數計算。 

5. 論文計點之核算，應由本院學術委員會審定，論文計點核算表另訂之。 

6.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據本院學術委員會決議實施。 

7. 本辦法經本院學術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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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管理學院管理博士班學位候選人 

研究成果評定暨申請論文口試最低標準 

組別 研究、產學合作及技轉成果評定 
申請論文口試 

最低標準 

工管組 
SSCI、SCI 論文：5 點 

TSSCI 論文：4 點 

國內外其他學刊論文：3點 

需達 8 點以上(含) 

*惟至少需有一篇論文

為 SSCI 或 SCI 或兩篇

TSSCI 

經管組 

資財組 

全企組 

SSCI、SCI 論文：5 點 

TSSCI 論文：4 點 

哈佛商學院個案：8 點 

TSSCI(個案專刊)：4 點 

國內外其他學刊論文或個案：3 點 

需達8點以上(含) 

*惟至少須發表一篇學

刊論文或個案 

**下列出版社之期刊論文歸屬於 ”國內外其他學刊論文” 計點( 3 點)： 

1.Hindawi  

2.MDPI  

3.Frontiers 


